
一、文件出台的背景是什么？

为更好的贯彻落实《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

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》

（国办发〔2021〕22 号）精

神，聚焦解决我市发展保障

性租赁住房过程中政府职

能部门交叉、流程复杂、历史遗留问题凸显等问题，以便进

一步明确住房保障领域关于保障性租赁住房保障基本公共

服务要求，提升全市住房保障领域基本公共服务质量，立足

现行有关规章、政策和沈阳实际，制定了《沈阳市保障性租

赁住房建设与运营导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导则》）。

二、依据什么制定文件？

1.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

（国办发〔2021〕22 号）》

2.《沈阳市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沈房发

〔2021〕16 号）

3.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住房租赁市场监管规

范市场秩序的若干规定》的通知（沈房发〔2023〕1 号）

4.《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



房的实施意见》（沈政办发〔2022〕2 号）

5.《关于调整沈阳市保障性安

居工程领导小组职能的通知》

6.《关于非住宅改建为租赁

住房的若干意见》（沈房发〔2021〕

1 号）

7.《关于进一步优化保障性

租赁住房项目认定相关工作的通知》

8.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》GB 50300

9.《市城乡建设局关于优化调整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审批

和竣工验收备案所需材料的通知》（沈建发〔2021〕48 号）

10.《关于进一步明确中央财政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专

项资金项目遴选和申报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（沈租赁试点办发

〔2022〕2 号）

同时也充分借鉴了国内其他同等城市的先进经验。

三、起草过程及解决哪些问题？

在《导则》制定过程中，我局分别征求了局内、局外相

关部门意见，并采取专家论证、网站公开征求意见、公平竞

争审查等多种方式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认真推敲，不断完善，

最终形成《导则》，通过出台本《导

则》，进一步明确住房保障领域关于

保障性租赁住房保障基本公共服务

要求，提升全市住房保障领域基本

公共服务质量。



四、主要内容都包括什么？

《导则》最终架构设计为 8 章。分别为总则、基本规

定、建设方式、建设程序、保障对象准入管理、运营管理、

退出管理、监管管理等内容。通过整合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

与运营工作相关制度性规范文件，基于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

与运营工作的全生命周期，明确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与运营

工作的责任主体、理顺保障

性租赁住房建设与运营工作

的基本流程、明晰保障性租

赁住房建设与运营工作的主

要内容。一方面，为政府相

关部门推动保障性租赁住房

建设与运营工作提供指引，提高工作效率；另一方面，为保

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与运营主体提供基于“操作手册”式的精

细化服务。

五、实施后如何推广工作？

做好舆论宣传引导，积极宣传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

义和作用，提高广大群众的认可度。鼓励和引导市场主体参

与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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